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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请省政府审定并向科技部报送省部共建国家重
点实验室建设申请的请示 

    

吉科发基〔2020〕222号  
   

省政府：  

  根据科技部与吉林省人民政府会商纪要和《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管理

办法（试行）》（国科办基〔2016〕28 号），经公开征集和遴选，确定推荐长
春理工大学申报“省部共建空间光电探测与光信息传输国家重点实验室”。  

  实验室以光学工程国家重点学科为依托，整合了吉林省空间光电技术重点

实验室、光电测控与光信息传输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空间光电技术吉林省

工程研究中心，开展光电探测与智能化、激光通信与网络化、光电模拟与可视

化等领域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着力突破光电信息领域的关键共性技术问

题，对建设创新强国、建设一流学科、加强军民融合、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

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按照《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在该重点实验

室建设期（5年），由省政府每年稳定给予 500 万元的资金支持。请省政府审

定并向科技部报送《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申请建设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的

函》。  

  妥否，请批示。   
  联系人：唐文婷，联系电话：13744191285  

    

  

  附件：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申请建设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 室的函（代拟

稿）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吉林省财政厅    

  2020 年 10 月 26 日           

   

  


